
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 2026 年度司乘勤杂服务外包项目招标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以下简称“招标人”）委托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就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 2026 年度司乘勤杂服务外包项目

进行公开招标采购，项目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投

标，有关事项如下：

一、项目名称：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 2026 年度司乘勤杂服务外包项目

二、项目编号：07-15-04A-2026-D-F-E17939

三、项目概况

1.采购内容：拟采购 1家供应商，为招标人提供司乘服务、前台综合接待、内勤勤务服

务。（详细要求及需求内容请参阅招标文件第三章用户需求书）

2.服务期限：本项目采购结果整体有效期限为贰年或累计支付金额达采购预算金额止，

合同一年一签。

3.服务地点：广西区内招标人指定地点。

4.项目预算：2080000 元（含税），其中：1700000 元（含税）为固定人员费用，380000

元（含税）为额外费用，据实结算。

5.标包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四、投标人资格条件

1. 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

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经营状况良好，投标人如为企

业法人，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投标人如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须提供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或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注：①投标人须提供 2024 年度或 2025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或第三方财务审计报

告（报告中须包含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或开标日前 6 个月内开具的银行资信证明。

②投标人须提供开标日前 6 个月内任意 3 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依法免税

的投标人，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③投标人须提供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投标人

直接缴纳社保为期一年（12 个月）的参保人数应达到至少 5 人的社保缴费证明记录复印件,

计算该期限时，自截标之日起，向前连续追溯满 1 年（每名员工的社保连续缴纳时长均须满



12 个月（含）以上，缴费记录须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缴费单位、缴费起止时间）；依法

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必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2. 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 3 年内（2023 年 6 月起至投标截止时间）不存在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在以往中国光大银行的采购项目中没有过欺骗、欺诈的行为或不良记录，未被列

入中国光大银行负面清单，需提供投标声明函（以中国光大银行内部查询结果为准）

3.参加本项目的供应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kt.gov.cn.html）”和

“启信宝（www.qixin.com）”网站进行查询。参加本项目的供应商之间单位负责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执行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

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如启信宝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查询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为准）。

4.拒绝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信用

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等网站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工商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

应商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5.中标后不允许分包、转包，能够直接和招标人签署项目合同，需提供投标声明函。

6.供应商不得被列入“安全生产黑名单”、“纪检监察黑名单”、“行业黑名单”，否则竞

标无效，需提供投标声明函（以实时查询的记录为准）（安全生产黑名单通过应急管理部官

网（https://www.mem.gov.cn）查询，纪检监察黑名单、行业黑名单以中国光大银行内部查

询结果为准）。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其他要求：

（1）供应商须提供自有房产的产权证明，或租赁房产的租赁合同及出租方产权证明（租

赁登记备案证明可替代出租方产权证明）。涉及房屋转租的，须同时提交相应证明，以

确保转租行为合法有效。特殊情况的，除营业办公场所的房产证明文件外，还需提供产

权单位出具的允许供应商在其房产内营业办公的证明文件。

（2）供应商之间不得存在工商登记的联系电话或注册地址相同等关联关系。

（3）供应商在销售非其自身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时，需提供生产厂商出具的代理资质证

明文件（工程类项目物料除外）。

（4）供应商具备至少 1个司乘后勤领域同类型项目案例；（此处提供的案例，不能再作



为“评审标准”中的得分案例）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2026 年 7月 1日 08 时 30 分到 2026 年 7 月 7日 18 时 00 分（北

京时间） 。

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注册并登录诚 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进行项目获取招标文件。

（1）“注册”方式详见【诚 E 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帮助中心-操作指南-注册指引】，注

册成功后请登录，登陆后可在【常用文件】处下载《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

（2）投标人根据《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获取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费用：每套售价 300 元人民币，售后不退。

（“购买文件、支付及下载文件”方式详见《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购买文件”。）

（1）可选择下列任一种方式支付招标文件费用：

①网上支付：选择【网上支付】方式后，点击【提交】，使用微信支付文件费用；

②电汇：以转账方式支付文件费用，并在支付阶段，将“转账凭证”上传至【附件】处

（转账凭证应备注说明“项目编号及项目简称”）【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广州花园支行，开

户名称：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银行账号：3110910037672617939】

4.在诚 E 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完成操作后可下载本项目招标文件。

5.未购买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具备参与本项目投标的资格。

6.免责声明：诚 E 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为本项目采购文件购买的唯一渠道，除此以外，

采购人不在其他平台上发布支付购买文件的信息，其他微信号的支付均属无效。

六、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收取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 元），具体详见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13.1。

七、异议形式

如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10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代理

机构（或招标人）。

八、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 年 7 月 21 日 09 时 30 分整（北京时间），在截止时间

后送达的投标文件为无效文件，将被拒收。

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南宁市青秀区金湖北路 52-1 号东方曼哈顿 25 楼公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开标室（开标室以现场大屏显示信息为准）。



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

予以拒收。

4.项目开标的时间和地点同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届时请所有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投标授权代表携带单独准备的资格审查材料（无须密封，与投标文

件分开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投标文件递

交截止时间近三个月在投标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准时参加开标会议。材料不齐

的，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九、公告发布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bulletin.cebpubservice.c

om）、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om.cn）、诚 E 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www.ch

engezhao.com）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上述网站发布。经其他途径获取信息并给

投标人造成损失的后果自负，与本项目招标人及代理机构无关。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地 址：南宁市良庆区宋厢路 16 号太平金融大厦

联系人：肖工

电 话：0771-5568105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湖北路 52-1 号东方曼哈顿 25 楼

联系人： 梁奕权、蒙圣南、李勇波、何宜燕、刘萍

电 话： 18376536608

电子邮箱：gcgxjkzb@163.com

项目负责人（签字）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202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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